
市民苟先生打算装修新房，看到
青岛生活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有促销
活动，便和对方签订了装修费用“一口
价”的合同，并交给对方两万多元的预
付款。等到可以开工时，装修公司又提
出多个项目需要加钱。苟先生与对方
交涉后决定退款，装修公司却表示无
法退款。近日，苟先生拨打早报热线
电话82888000反映此事，随后记者
采访了青岛生活家家居科技有限公
司，对方表示目前正与苟先生协商中。

约定“一口价”交了预付款

今年1月8日，市民苟先生在城阳
上马街道下马社区拿到新房钥匙后，
高兴地准备装修。“选装修公司时，看
到青岛生活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正在
搞活动，优惠力度还挺大，而且用的是
品牌装修材料。”苟先生说，当时一名
姓杨的销售人员介绍，生活家是全国
连锁公司，省心放心，无套路、无增项
加费。做三层防水，乳胶漆选择进口
环保的，橱柜、瓷砖都是一线大品牌。
当天正在搞促销活动，交钱免收设计
费和管理费，“一口价”包含铲墙皮、水
电、橱柜等。

苟先生随后向这名销售人员提供
了新房信息，“开发商提供的建筑面积
是 112.5 平方米，销售说一般按 70%
算，所以室内是78.75平方米。”销售人
员承诺，他们按 73 平方米报给公司，
装修费用是“一口价”89773元。苟先

生再三确认装修费用后，当场交了
20%的预付款，共计25955元。

装修公司提出要加钱

今年 4 月，苟先生的新房阳台统
一封完后，具备了室内装修的条件。
青岛生活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设计
师李女士和苟先生联系开工时，提出
有项目要加钱。苟先生提出质疑，

“当初已经谈好装修‘一口价’，怎么
又要加钱？”他电话联系装修公司负
责人李总，得到的答复是“一口价”
不含阳台装修费用，根据苟先生家
的阳台面积，按每平方米 600 元的价
格要再收5400元的装修费用。

“合同中明明写着装修费用包
含阳台面积在内。”于苟先生提出
质疑，设计师李女士表示：“合同是
全 国 统 一 格 式 不 能 改 ，只 能 这 样
写。”不仅如此，除了阳台要加钱外，
装修公司工作人员在实地测量橱柜
尺寸后，也提出需要加钱。“因为合
同中‘一口价’所包含的橱柜是按签
约面积的 4%（吊柜按 2%）算，超出
部分需要加钱。”装修公司给出这
样的解释。

苟先生表示，根据他的了解，小
区还有几名选择这家装修公司的邻
居，也遇到和他相同的问题。由于
担心后面再产生新的装修费用，苟
先生向该装修公司提出解除合同，
要求退款，却遭到对方拒绝。

交违约金才能解除合同

接到苟先生的电话后，记者来到
位于山东路锦绣大厦的青岛生活家家
居科技有限公司。在询问装修相关情
况时，销售人员表示：“公司报给业主
的装修款，是根据业主房屋面积（不包
括公摊面积和墙体面积）计算出来的，
一旦设计师实地测量房屋各项尺寸确
认后，后期不会出现临时调整再加钱
的情况。”

记者又电话联系了设计师李女士，
得知记者要采访苟先生家的装修情况
时，她表示自己现在有事，稍后给记者回
电话，但挂断电话后一直未再与记者联
系。记者又根据苟先生提供的电话，联
系了该公司负责人李总，她表示已经将
协商解决方案告知苟先生。

苟先生昨天告诉记者，在记者采访过
后，该装修公司与他取得了联系，表示扣除
10%装修款作为违约金后可以解除合同，
但苟先生没有同意。经记者再次采访协
调，该公司表示违约金可以降到3000元。

昨天，青岛生活家家居科技有限公
司品牌经理与记者联系称：“有需要联系
采访，可以联系我。”

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市北区敦化路市
场监管所，工作人员表示，这属于合同纠
纷，双方可以先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可以
通过诉讼解决。目前此事正在处理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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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修“一口价”转眼变“起步价”
市民拨打早报热线反映遭遇装修“陷阱”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双方协商不成可诉讼解决

针对苟先生遇到的装修问题，山东国曜
琴岛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杜慧谦律师表示：“装
修公司以‘一口价’的形式与消费者签约，隐
瞒后期存在的加价情况，装修公司未真实、全
面告知消费者其装修服务中所含材料的品
牌、规格、面积、增项等内容，且无书面材料清
单，并利用格式合同免除自身不履行口头承
诺的责任，其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
公平交易权。”杜慧谦认为，装修公司“一口
价”的宣传构成虚假宣传，其对装修服务未作
出真实描述导致消费者产生错误认识，构成
欺诈消费者的行为。

■律师说法

隐瞒存在加价情况
市民当心虚假宣传

有需要联系我们
如果你在青岛生活、学习、工作中遇到难解

决的烦心事，或者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社会现象
以及话题，都可以通过青岛早报热线电话
82888000或在青岛早报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联
系我们，青岛早报“热线帮”当值记者将第一时间
与你联系，做好沟通的桥梁，帮你一起想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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